万州府办〔2017〕145号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
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总体部署，经专家评审、全区特色小镇创建申报审查会审定，甘宁镇等11个镇乡为我区甘宁瀑布小镇、龙沙榨菜小镇、武陵江湾风情小镇、大周科教亲子小镇、孙家古道茶镇、白羊柠檬小镇、龙驹渝东电商小镇、罗田古镇、太安梯田小镇、铁峰森林运动康养小镇、恒合土家风情小镇等特色小镇创建镇乡。为切实加快推进我区特色小镇建设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深化特色小镇建设前期工作
推进特色小镇建设，是区委、区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，各特色小镇镇乡人民政府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特色小镇建设前期工作。
（一）深化创建方案。要按区政府审查会议要求，进一步挖掘特色、精准定位，围绕特色产业、特色功能和市场化运作等工作重点，优化特色小镇创建申报方案。
（二）科学合理建立项目库。要按照特色小镇定位，以特色产业发展和功能配套为重点，有机结合建设、交通、农业、水利、环保、民政、商贸、旅游、三峡后续、扶贫等涉农项目，围绕小镇基础设施、功能配套和小城镇节点景观打造、管线整治、特色商业街风貌改造等范围，认真梳理、精准确定特色小镇建设项目，建立项目储备库，制定特色小镇建设实施方案，细化年度建设计划和措施。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。要加强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，围绕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的建设模式和“三特”“五美”的建设目标，集中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扎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，确保年度建设项目当年建成投入使用，到2020年基本建成特色小镇。
二、统筹整合特色小镇建设资金
（一）统筹项目资金。按照“渠道不乱、用途不变、统筹安排、集中投入、各负其责、各记其功、形成合力”的原则，由区村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村镇办”）统筹全区建设、交通、农业、水利、环保、民政、商贸、旅游、三峡后续、库区基金、扶贫等涉农项目和资金，统筹安排，集中用于特色小镇建设。区级有关部门要把特色小镇建设纳入工作重要内容，紧密协作，积极做好项目和资金安排，齐心协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。 

（二）用好专项资金。区财政每年1亿元特色小镇建设专项资金，要结合市级及以上专项补助，按照“市有区补、市无区扶，分段扶持、重点倾斜”的原则，分类补助，打捆使用，重点扶持无市级扶贫、特色小镇、建制镇示范试点等市级及以上补助资金的镇乡，适度补助有市级及以上补助资金的镇乡。2018～2022年，区财政共计5亿元特色小镇建设专项资金，原则上80％用于甘宁、大周、孙家、白羊、罗田、太安、铁峰、恒合8个无市级及以上专项补助资金的镇乡，20％用于龙驹、武陵、龙沙3个镇。其中，2018～2020年采取分类均衡扶持，并按实施方案可行、项目能落地，优先安排基础条件较好、投资少、见效快的镇乡。2021～2022年重点倾斜特色突出、成效明显的小镇。各小镇项目建设资金可按各年度计划统筹使用，提前实施。
三、切实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管理
各特色小镇镇乡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特色小镇建设主体责任，按照先规划、后许可、依规划、再建设的要求，严格项目许可、跟踪检查、监督整改，全面落实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五方主体责任，认真执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、招投标、监理、合同管理和竣工验收制度，把好特色小镇建设关。
（一）加强项目计划管理。各特色小镇年度建设项目计划，须经区村镇办初审，报区政府审定同意后下达，若需调整项目的，须按程序报批。
（二）提高规划设计水平。提高特色小镇项目规划设计水平，要突出小镇特色、高质量、高标准规划设计项目，项目建设方案在行政许可前须报区政府审定。按精心策划、精心设计、精心建设的要求，把好精品工程建设关。
（三）加强质量安全管理。要加强建筑材料管理，适时随机批量抽检，确保建筑材料的强度、规格、色彩满足规定，严禁使用劣质材料等伪劣产品，把好建筑材料关。要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管理，严格按图、按施工技术规范规程建设，适时检查、及时整改质量隐患，严肃查处违章违规行为，把好工程质量关。要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，严格按规定设置安全标牌、警示，按规范搭设安全防护设施，适时排查、整改安全隐患，把好施工安全关。同时，要加强项目建设档案管理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工程建设音像、电子、纸质档案。
（四）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专项资金，要严格专款专用，严格按下达的资金计划确定建设内容、规模、标准，严禁擅自调整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以增加投资，形成负债；严禁拆借、挤占、挪用、滞留项目资金，把好项目资金关。
四、强化特色小镇建设督查考核
全区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将纳入有关镇乡年度社会经济发展实绩考核，同时制定《区级特色小镇考核评估办法》，建立特色小镇建设进退机制，凡两年考核不合格的镇乡，将退出特色小镇创建名单。区财政局、区城乡建委、区农委、区旅游局等部门要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及时协调解决建设中的问题。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村镇办要适时开展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督查，并建立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机制和通报制度，协调解决特色小镇建设推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及时通报推进情况。对工作重视不够、推进不力、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，予以通报批评或依法依规启动问责程序，确保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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